
花蓮縣臨時性建築物管理辦法草案總說明 
    近來由於公共工程與觀光活動的需求，本縣目前面臨非永久性、短期臨

時性建築物（如工務所、活動舞台等）的需求，其所稱臨時建築通常涵蓋各種

臨時用途的建築物，例如展演活動、工程施工工務所、房屋銷售展示屋等，擬

定本辦法是為了規範在特定用途或期間內，非永久性的建築物之搭建、使用

及拆除，在維護城市環境秩序，以確保在活動結束後能恢復原狀。 

    為考量臨時性建築物竣工後係核發臨時使用許可，其許可性質非屬建築

物使用執照，且為因應建築環境變化及實務執行需求，本府於一百十四年二

月二十一日府行法字第一一四○○三一二三五 A 號令修正公布花蓮縣建築管

理自治條例第三十四條第四項規定授權臨時建築物之許可、施工及使用管理

辦法由本府另定之，爰依據該自治條例第三十四條第四項規定，擬具「花蓮

縣臨時性建築物管理辦法」草案，共十六條，其要點如下： 

一、本辦法訂定依據。（草案第一條） 

二、本辦法主管機關。（草案第二條） 

三、本辦法訂定臨時性建築物種類。（草案第三條） 

四、臨時性建築物設置申請之規定。（草案第四條） 

五、申請設置第三類臨時性建築物規定。（草案第五條） 

六、申請臨時性建築物如附設廣告物之條件規定。（草案第六條） 

七、申請臨時性建築物第一類、第二類應檢附之書表文件之規定。（草案第七

條） 

八、申請臨時性建築物第三類至第五類應檢附之書表文件之規定。（草案第八

條） 

九、取得臨時使用許可之期限及展延次數、期限與許可效力。（草案第九條） 

十、申請臨時使用許可檢附書表相關規定。（草案第十條） 

十一、各類臨時性建築物核准使用期限、展延期限之規定及但書。（草案第十

一條） 

十二、臨時性建築物違反核准使用用途，廢止其許可及強制拆除之規定。（草

案第十二條） 

十三、臨時性建築物使用期限屆滿應依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八條規定辦理，

及逾期未拆除者，依規定強制拆除。另使用期限屆滿得依建築法相關規

定補辦建造執照。（草案第十三條） 

十四、臨時性建築物使用期限屆滿，續為使用者，得重新申請臨時性建築物



許可。（草案第十四條） 

十五、本辦法所需書表格式，由本府另定之。（草案第十五條） 

十六、本辦法施行日期。（草案第十六條） 

 

 

 

 

 

 

 

 

 

 

 

 

 

 

 

 

 

 

 

 

 

 

 

 

 

 

 

 

 



花蓮縣臨時性建築物管理辦法草案逐條說明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花蓮縣建築管理自治

條例第三十四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本辦法訂定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花蓮縣政府

（以下簡稱本府）。 

本辦法主管機關。 

第三條  申請人所申請搭建之臨時性建築

物，應符合區域計畫法或都市計畫法等

有關土地容許使用及使用強度之規定。 

        本辦法所稱臨時性建築物，指符

合建築法第四條規定，且訂有使用期限

供臨時使用之構造物或雜項工作物；其

設置不得影響公共交通、安全及衛生，

其種類如下： 

  一、第一類：供商品展售、藝文展演、

體育競技、育樂休閒、慈善公益、宗

教慶典或民俗活動使用之建築物或

雜項工作物。 

  二、第二類：指專供依公職人員選舉罷

免法或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所定

各項選舉之候選人，為從事競選活

動而臨時設置之建築物。 

  三、第三類：指為銷售建築物需要而設

置，供展示、接待使用之建築物或

工程施工所需之工務所。 

  四、第四類：指為地球永續、人本健康、

社會經濟而採用綠建築、誘導式、

智慧化、在地材料或其他新穎建築

處理手法或特色設計，所搭建具有

教學、研發、休憩等實驗性質，並經

本府認定具公益性且可公開展示之

示範建築物及其附屬設施。 

  五、第五類： 

     （一）政府機關設置之臨時性建築

物。 

     （二）臨時路外公共停車場之車棚及 
 

一、本辦法訂定設置臨時性建築物使用強度之規

定及種類，分五類別。 

二、本辦法訂定臨時性建築物，其基地附連圍繞

搭建之廣告物，視為各該款臨時性建築物之

一部。附設廣告招牌應納入申請或備查圖說

一併辦理。 



           辦公室、管理室、收費亭、廁所

等附屬設施。 

        前項臨時性建築物，其基地附屬圍

繞搭建之廣告物，視為各該款臨時性建築

物之一部。附設廣告招牌應納入申請或備

查圖說一併辦理。 

        如位於山坡地範圍者，依水土保持

法相關規定辦理。 

        第二項第五款第一目規定由政府機

關興建及認屬一定使用期限之臨時性戶外

薄膜材質且無壁體活動設施者，應申請臨

時許可，並於竣工完成後，報本府備查。 

 

第四條  臨時性建築物之設置，除另有規定

外，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騎樓、無遮簷人行道、前院、後院、

開放空間依花蓮縣都市計畫內騎樓或

無遮簷人行道設置標準及都市計畫規

定辦理。 

  二、主要構造以鋼（鐵）構造、鋁合金或

冷軋型鋼構造等不燃材料為限。 

  三、基地內土方維持平衡，開挖深度不得

超過一點五公尺，且不得建造地下室。 

  四、樓層數以一層為限。 

本辦法訂定臨時性建築物設置之構造種類、基

礎開挖深度及樓層數限制。另應符合花蓮縣都

市計畫內騎樓或無遮簷人行道設置標準及都市

計畫規定。 

第五條  第三類臨時性建築物之設置，應符

合下列規定： 

  一、騎樓、無遮簷人行道、前院、後院、

開放空間依花蓮縣都市計畫內騎樓或

無遮簷人行道設置標準及都市計畫規

定辦理。 

  二、僅得搭建於未取得建築許可前之空地

上。但領有建造執照且申報放樣勘驗

前拆除者，不在此限。 

  三、樓層數以一層樓為限；其走廊寬度、

樓梯數量、步行距離、防火區劃及防

火構造，依建築技術規則規定辦理。 

  四、高度不得超過五公尺。 
 

本辦法對第三類臨時性建築物之設置應符合建

築技術規則施工編防火構造及非防火構造之規

定檢討，樓層數以一層為限，高度不得超過五

公尺。 



   五、採非防火構造者，由基地境界線退縮

三公尺以上，一基地內二幢建築物間

留設淨寬六公尺以上之防火間隔。 

 

第六條  臨時性建築物附建廣告物之設置，

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設置於空地上，且不得突出於建築線

之外。 

  二、材質為堅固不易破碎之材料，其支撐

架須以鋼鐵管為之，不得設立竹鷹架

支撐。 

  三、於鷹架護網設置之帆布廣告須考量都

市景觀，且不得使用反光材料。 

  四、採外架照明方式者，燈具不得突出於

建築線之外，下端距離地面之淨距離

不得小於四點六公尺，並應設置接地

設備。 

  五、第三類臨時性建築物之廣告物註明建

造執照號碼。 

臨時性建築物附建廣告物，本辦法訂定設置廣

告物之材質、高度及不得突出建築線等相關規

定。 

第七條  搭建第一類或第二類臨時性建築物

者，應於施工前填具申請書，並檢附附表

一所列書圖文件向本府提出申請。 

本辦法訂定申請第一類、第二類臨時性建築物

應檢附之書圖文件。 

第八條  搭建第三類至第五類臨時性建築物

者，應檢附附表一所列書圖文件報本府備

查。 

     第五類臨時性建築物之備查書圖文

件，得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函替代興

建計畫。 

一、本辦法訂定申請第三類至第五類臨時性建

築物應檢附之書圖文件。 

二、第五類臨時性建築物之備查書圖文件，得

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函替代興建計

畫。 

第九條  經本府核備取得搭建許可者，應自

取得搭建許可或備查之日起六個月內取得

臨時使用許可，必要時得申請展期一次，

並以三個月為限。 

     搭建許可未依前項規定申請展期，

或已逾展期期限仍未取得臨時使用許可

者，其搭建許可自規定得展期期限屆滿之

日起，失其效力。 
 

一、本辦法訂定臨時性建築物取得搭建許可後，

六個月內須取得臨時使用許可，無法於期

限內完成者，可展期一次。 

二、另訂定施工期間如遇施工損鄰等陳情事項，

準用花蓮縣建築物施工管制辦法之規定處

理。 



         臨時性建築物施工之環境維護、安  

全措施、損鄰處理及作業時間準用花蓮縣建

築物施工管制辦法之規定。 

 

第十條  臨時性建築物施工完竣後，起造人應

填具申請書，並檢附附表二所列書圖文件向

本府申請核發臨時使用許可，並負建築物管

理維護之責。 

        符合本辦法規定之臨時性建築物，起

造人得憑本府所核發之臨時使用許可，向台

灣電力公司及自來水公司申請臨時水電。 

本辦法訂定臨時性建築物施工完竣後，應檢附

相關書圖文件申請臨時使用許可。 

第十一條 臨時性建築物臨時使用許可之使用

期限如下： 

  一、第一類及第五類使用期限，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核准之期限最長不得超過二年。

期限屆滿十五日前，經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核准後，得向本府申請展期一年，並

以一次為限。 

  二、第二類使用期限以六個月為限，期限屆

滿十五日前，得向本府申請展期六個

月，並以一次為限。   

  三、第三類及第四類使用期限以二年為限，

期限屆滿十五日前得向本府申請展期

一年，並以一次為限。 

         前項展延，應檢附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核准展延之證明文件與結構安全證明書。 

     第一項使用期限超過一年者，應由

本府套繪列管之。 

         第一項第三款規定第三類臨時性建

築物屬公共工程所需設置之工務所，經公共

工程主辦機關核定其使用期限者，不受本條

第一項使用期限之限制。 

一、本辦法訂定第一類至第五類臨時性建築物  

臨時使用許可時效，時效逾期前可展期一

次。 

二、針對重大工程所需設置工務所，因施工工

程期限較長，經工程主辦機關依工程期限

核定，不受本辦法第十一條之規定。 

第十二條 臨時性建築物違反核准內容或使用

目的者，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本府得廢止其

臨時使用許可。 

        經廢止臨時使用許可之臨時性建築

物，應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本府命申請人 
 

本辦法訂定臨時性建築物違反核准使用內容，

本府得廢止其臨時使用許可。經廢止臨時使用

許可之臨時性建築物，將依相關規定限期拆

除，未拆除者，依行政執行法規定強制拆除。 



  於一定期限內自行拆除，屆期未拆除者，得

依行政執行法規定執行之；必要時，得以

直接強制方法予以拆除。 

 

第十三條 臨時性建築物應於使用期限屆滿

或臨時使用許可廢止翌日起五日內自行拆

除完畢。但有下列情形者，得於使用期限

屆滿翌日起三十日內自行拆除完畢： 

  一、第一類臨時性建築物因實際拆除需要，

且經本府同意。 

  二、搭建於空地之第三類臨時性建築物。 

     前項臨時性建築物逾期未拆除者，

由本府依花蓮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三十

四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強制拆除，所需費

用由起造人或建築物所有權人負擔。 

     拆除後之建築材料依違章建築處

理辦法第八條規定辦理。 

    坐落原建築工程基地之第三類臨時

性建築物，其施工計畫書載明作為原建築

工程之工務所使用，並經本府同意者，不

受第一項規定之限制。 

        臨時性建築物之起造人或建築物所

有權人於使用期限屆滿前，得準用建築法

第三十條、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二條及花

蓮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十一條、第十二

條規定向本府申請建造執照。申請人應於

期限屆滿前一個月內辦理圖說審查完竣；

逾期者依第二項規定辦理。 

本辦法除訂定使用期限屆滿或臨時使用許可廢

止，限期拆除完成日期之外，另訂臨時性建築

物之起造人或建築物所有權人於使用期限屆滿

前，得準用建築法第三十條、第三十一條、第

三十二條及花蓮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十一

條、第十二條規定，向本府申請建造執照。 

第十四條 臨時性建築物除重大公共工程外，

有於使用期限屆滿後續為使用需求者，應

於使用期限屆滿前，依本辦法重新申請並

取得臨時性建築物使用許可；重新申請次

數以一次為限，且使用期限自原核准期限

屆滿之日接續起算。 

         第三類臨時性建築物於本辦法第

十二條規定之期限屆滿前，有承接使用需

求變更室內隔間而不變更位置、面積、高 
 

本辦法訂定臨時性建築物取得臨時使用許可並

展延一次，其時效屆滿時，得再次重新申請，

並以一次為限。 



  度者，得檢附附表二所列書圖文件報本府。 

        第一項逾使用期限始辦理重新申請

者，以違反建築法第二十五條規定論處。 

 

第十五條 本辦法所需書表格式，由本府另定

之。 

本辦法訂定申請臨時性建築物使用許可之書

圖文件格式，由本府另訂之。 

第十六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施行日期。 

 

 

 

 

 


